中共绍兴文理学院委员会办公室 绍兴文理学院办公室关于建立健全公务差旅审批制度的通知   
各学院、部处、直属单位：
    为贯彻落实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（中发〔2013〕13号），进一步加强教职工差旅费管理，统一和规范差旅费开支标准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行〔2013〕531号）、《绍兴市财政局转发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浙江省机关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规定>（浙财行〔2014〕10号）的通知》（绍市财行〔2014〕15号）精神，现就我校公务差旅审批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  一、公务差旅指工作人员临时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开会、学习等活动。
    二、出差必须按规定报经批准，以“谁分管、谁审批、谁负责”为原则，中层干部正职(含主持工作的副职)由分管校领导或联系校领导审批；二级学院教职工由院长负责审批；部处、直属单位教职工由所属单位负责人审批。
    三、审批负责人要根据实际从严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，严格差旅费预算管理，控制差旅费规模，严禁无实质内容、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，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，严禁异地部门间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。
    四、出差人必须提前填写《绍兴文理学院教职工出差审批单》，随附会议邀请函、会议通知、介绍信等证明材料，送相关领导审批；出差结束后应及时向审批领导汇报差旅情况。
    五、根据差旅经费包干的实际情况，多个部门多人同一批次出差，由出差人员分别在各自单位办理出差审批手续。
    六、根据差旅政策，报销时除提供相关票据外必须附〈绍兴文理学院教职工出差审批单〉，否则不予报销。
    七、中层干部出差和外出还需同时执行《关于重申领导干部请假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绍学院党办〔2007〕1号）、《关于严格控制外出学习考察，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请假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绍学院办[2004]04号）相关规定，在”校内服务”综合办公网上填写请假或出差单，党委、校长办公室负责审核并在“请假一览”上公布。

    附件：绍兴文理学院教职工出差审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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